附件1

2024年度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

绩效目标自评表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支出）
	单位:万元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支出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应急管理部

	地方主管部门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
	项目单位（资金使用单位）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7268
	458
	6.3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7268
	458
	6.30%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我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湖南省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及时分解下达2024年安全生产补助资金转移支付预算。
	

	
	下达及时性
	2024年中央安全生产补助资金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及时拨付到省直单位和县（市）财政。
	

	
	拨付合规定
	我省根据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等规定，及时分解下达2024年安全生产补助资金转移支付预算，并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
	

	
	使用规范性
	坚持“专款专用”原则，严格资金使用范围和用途。各单位按照财务制度有关规定对资金进行专项核算，建立较为规范的工作台账，做到账账相符、账表相符、账实相符。
	

	
	执行准确性
	2024年度分配安全生产补助资金7268万元，已使用458万元，资金执行率6.30%。
	存在的问题：装备配备补助6,698万元将在采购工作完成后拨付至专业依托单位。截至绩效自评报告日，国家矿山应急救援湖南排水队已与中标单位签订书面合同，并按规定进行合同公示及备案，应急管理部水上工程救援长沙队钻爆平台船、自航式起重船设计服务采购、巡堤查险无人机、多波束测探系统采购已经按规定完成招标并签订采购合同，钻爆平台船、自航式起重船建造及监理服务采购正在执行招标文件采购人审核程序。预计在2025年底完成资金支付。改进措施：加快项目进度，进一步强化对资金使用单位的督促指导，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果。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湖南省各级资金管理部门及资金使用单位都按要求制定了资金绩效目标，绝大多数单位都能完成目标值，较好地发挥了各类资金的效益。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为加快预算执行，我省多措并举落实支出责任，一方面加大转移支付下达力度，及时下达转移支付资金，加强转移支付管理，有力推动县（市、区）加快支出进度； 另一方面我省财政配套安排了省级安全生产补助资金支出，市州、县（市、区）也相应安排了其他本级资金，较好地履行了支出责任。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完成项目下达装备的采购、项目验收，装备管理更加规范，队伍先进适用装备的应用水平显著提升，反应更加灵敏、处置更加有力，矿山救援能力进一步提升，满足华中地区重特大事故灾害救援需要。二是通过定期开展力量集结、战斗编程、通信联络、组织指挥等应急救援业务训练 和模拟实战演练，跨区域、多灾种联动联训，进一步提高队伍快速出动、现场实战能力、救援协同能力以及队伍长时间、远距离救援自我保障能力。
	支持了4支国家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建设，装备管理更加规范，队伍先进适用装备的应用水平显著提升，反应更加灵敏、处置更加有力，矿山救援能力进一步得到了提升，满足华中地区重特大事故灾害救援需要。定期开展了力量集结、战斗编程、通信联络、组织指挥等应急救援业务训练和模拟实战演练，跨区域、多灾种联动联训，进一步提高了队伍快速出动、现场实战能力、救援协同能力以及队伍长时间、远距离救援自我保障能力。暂未完成项目下达装备的采购、项目验收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支持建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
	2支
	2
	

	
	
	
	指标2：支持建设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
	1支
	1
	

	
	
	
	指标3：支持建设应急管理部水上工程救援队伍
	1支
	1
	

	
	
	
	指标4：为矿山队配备水灾救援类装备
	22台(套)
	0
	因装备配备需要按相关法规实施招标采购程序，目前已完成大部分招标采购工作，预计在2025年8月底完成全部装备配备采购工作。

	
	
	
	指标5：为水上工程抢险救援队伍配备装备
	5台(套)
	0
	

	
	
	质量指标
	指标1：各类车辆及大型装备按照国家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有关标识规范进行涂装
	100%
	100%
	

	
	
	
	指标2：各类车辆及大型装备安装数据采集终端，能够接入应急管理部相关指挥控制系统
	100%
	100%
	

	
	
	
	指标3：队员装备操作培训通过率
	100%
	100%
	

	
	
	
	指标4：验收通过率
	100%
	100%
	

	
	
	
	指标5：事故灾害发生时，队伍响应应急管理部指挥调动，及时赶赴现场救援率
	100%
	100%
	

	
	
	
	指标6：队伍全员参与实训演练覆盖率
	全年达到100%
	全年达到100%
	

	
	
	
	指标7：实训演练考核评估结果
	合格
	合格
	

	
	
	时效指标
	指标1：建设周期
	≤18个月
	我省装备配备将在2025年8月底前完成采购工作，项目建设周期不会超18个月。
	

	
	
	
	指标2：实训演练计划完成率
	100%
	100%
	

	
	
	
	指标3：无补给状态下自我保障时间
	≥72小时
	72小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重点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救援能力
	显著增强
	显著增强
	

	
	
	
	指标2：在自然灾害抢险救援中发挥救援协同作用
	提升
	提升
	

	
	
	
	指标3：水上工程抢险、水域救援救助能力
	提升
	提升
	

	
	
	
	指标4：开展预防性安全检查，助力依托企业(单位)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减少事故发生发挥作用
	提升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指标1：服务企业在事故灾害应急救援方面对队伍的满意度
	≥95%
	100%
	

	
	
	
	指标2：地方政府对队伍事故处理能力的满意度
	≥95%
	100%
	

	
	
	
	指标3：应急管理部对队伍的满意度
	≥95%
	100%
	


附件2

2024年度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

绩效目标自评表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
	单位：万元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

	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

	地方主管部门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
	项目单位（资金使用单位）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11599.14
	4921.05
	42.43%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5724
	2265.1
	39.57%

	
	      地方资金
	3818
	643.32 
	16.85%

	
	      其他资金
	2057.14
	2,012.63 
	97.84%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我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湖南省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及时分解下达2024年安全生产补助资金转移支付预算。
	

	
	下达及时性
	2024年中央安全生产补助资金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及时拨付到省直单位和县（市）财政。
	

	
	拨付合规定
	我省根据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等规定，及时分解下达2024年安全生产补助资金转移支付预算，并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
	

	
	使用规范性
	坚持“专款专用”原则，严格资金使用范围和用途。各单位按照财务制度有关规定对资金进行专项核算，建立较为规范的工作台账，做到账账相符、账表相符、账实相符。
	

	
	执行准确性
	2024年度分配安全生产补助资金5724万元，已使用2265.10万元，资金执行率39.57%。
	存在的问题：因为部分项目建设周期较长，根据相关要求计划在2025年6月底完工，目前还未竣工验收。所有项目计划在2025年6月底前完成验收。改进措施：加快项目进度，进一步强化对资金使用单位的督促指导，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果。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湖南省各级资金管理部门及资金使用单位都按要求制定了资金绩效目标，绝大多数单位都能完成目标值，较好地发挥了各类资金的效益。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为加快预算执行，我省多措并举落实支出责任，一方面加大转移支付下达力度，及时下达转移支付资金，加强转移支付管理，有力推动县（市、区）加快支出进度； 另一方面我省财政配套安排了省级安全生产补助资金支出，2024年县级配套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资金3818万元，其他资金2057.15万元，较好地履行了支出责任。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在全面摸清尾矿库安全环境风险的基础上，按照尾矿库闭库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对该尾矿库实施闭库销号治理，通过坝坡整治、改造排洪系统、改造防渗设施等措施全面提升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恢复生态环境，消除安全隐患。
	2024年湖南省补助了13个尾矿库项目，各尾矿库在全面摸清尾矿库安全环境风险的基础上，按照尾矿库闭库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截至绩效自评报告日已有7座尾矿库完成了闭库销号工作；通过闭库销号治理、坝坡整治、改造排洪系统、改造防渗设施等措施全面提升了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恢复了生态环境，消除了安全隐患。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1：隐患治理率
	100%
	100%
	

	
	
	
	指标2：单项工程合格率
	100%
	100%
	

	
	
	
	指标3：坝体抗滑稳定性系数K
	≥1.15
	K≥1.15
	

	
	
	
	指标4：防洪设防标准
	≥100年一遇或200年一遇
	已完工项目防洪设防标准达到100年一遇或200年一遇
	

	
	
	时效指标
	指标1：建设周期
	≤0.5年至≤2年
	已销号的7个风险隐患治理项目均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建设
	

	
	
	
	指标2：完成销号时间
	≤1年至≤2年
	已销号的7个风险隐患治理项目均在8个月内完成销号，剩余6个项目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闭库销号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指标1：滩面植被率
	95%
	100.00%
	

	
	
	
	指标2：防渗效果
	不外排或达标排放
	不外排或达到排放标准
	


附件3

2024年度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

绩效目标自评表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

	单位：万元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

	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

	地方主管部门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
	项目单位（资金使用单位）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8735
	2907.50 
	33.29%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8735
	2907.50 
	33.29%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我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湖南省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及时分解下达2024年安全生产补助资金转移支付预算。
	

	
	下达及时性
	2024年中央安全生产补助资金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及时拨付到省直单位和县（市）财政。
	

	
	拨付合规定
	我省根据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等规定，及时分解下达2024年安全生产补助资金转移支付预算，并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
	

	
	使用规范性
	坚持“专款专用”原则。严格资金使用范围和用途，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各单位按照财务制度有关规定对资金进行专项核算，建立较为规范的工作台账，做到账账相符、账表相符、账实相符。
	

	
	执行准确性
	2024年度分配安全生产补助资金8735万元，已使用2907.50万元，资金执行率33.29%。
	存在的问题：因为部分项目建设周期较长，根据相关要求计划在2025年6月底完工，目前还未竣工验收。所有项目计划在2025年6月底前完成验收。改进措施：加快项目进度，进一步强化对资金使用单位的督促指导，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果。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湖南省各级资金管理部门及资金使用单位都按要求制定了资金绩效目标，绝大多数单位都能完成目标值，较好地发挥了各类资金的效益。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为加快预算执行，我省多措并举落实支出责任，一方面加大转移支付下达力度，及时下达转移支付资金，加强转移支付管理，有力推动县（市、区）加快支出进度； 另一方面我省财政配套安排了省级安全生产补助资金支出，市州、县（市、区）也相应安排了其他本级资金，较好地履行了支出责任。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支持建设重点煤矿井下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
系统、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等，提升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安全生产预防和监管水平。
	2024年我省完成煤矿瓦斯、水、火、冲击地压等重大风险监控和联网系统18个、建设重点煤矿井下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3个、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12个、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安全监测监控系统55个、升级改造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27个等项目，明显提升了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安全生产预防和监管水平。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煤矿瓦斯、水、火、冲击地压等重大风险监控和联网
	≥23个
	18
	因为部分项目建设周期较长，根据相关要求计划在2025年6月底完工，目前还未竣工验收，造成以上指标暂未完成年度指标值。所有项目计划在2025年6月底前完成验收。

	
	
	
	指标2：重点煤矿井下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
	≥3个
	3
	

	
	
	
	指标3：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
	≥16个
	12
	

	
	
	
	指标4：地下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监测监控系统
	≥93个
	55
	

	
	
	
	指标5：尾矿库在线监控系统
	新建
	≥3个
	0
	

	
	
	
	
	升级改造
	≥41个
	27
	

	
	
	质量指标
	指标1：验收通过率
	100%
	2024年项目将在2025年6月底前完成工作任务并验收
	

	
	
	
	指标2：联网在线率
	100%
	98.26%
	

	
	
	时效指标
	指标1：进度完成率
	100%
	64.2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1：矿山安全风险防控水平
	提高
	风险防控水平明显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矿山安全监管监察效能
	提高
	监管监察效能明显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90%
	100%
	


